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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与深圳市智能时代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时代”）、深圳市鑫港源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港源”）、罗伟东关于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梦想”）

的股权转让纠纷向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福建省厦门

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 

    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与智能时代、鑫港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

让智能时代及鑫港源持有的微梦想 30%的股权。协议约定，微梦想 2016 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业绩（2690万元）的 50%，智能时代和鑫港源除对公司

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总金额不超过乙方、丙方根据本协议总计从甲方收到的对

价现金总额-2000万人民币）外，还应当将其所持有的微梦想剩余股权（即智能

时代所持的微梦想 11.2%股权，鑫港源投资所持的微梦想 2.8%股权）在微梦想

2016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无偿转让给公司。公司与智能时代、鑫

港源、罗伟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罗伟东为智能时代、鑫港源

履行上述补偿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4月 20日出具信会师深报字

【2017】第 10168 号《审计报告》，确认微梦想 2016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1,331,702.06元。 



 

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智能时代、鑫港源应在 2017年 5月 10日前完成

剩余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智能时代、鑫港源尚未配合公司

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方按照约定办理股权变更并承担违约金。 

三、其他重大诉讼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重大诉讼事项。 

四、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公司依合同约定支付第一笔股权受让款

2000 万元；余款未达到支付条件，公司不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

议现金补偿部分已经履行完毕。相关会计处理已体现在公司 2016 年财务报告中，

对公司 2017年及以后年度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2、智能时代、鑫港源已于 2016 年 7 月 10 日将所持微梦想 14%股权质押给

公司，并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公司若

胜诉，将在合并报表中根据该部分股权的价值调增资本公积；公司 2017 年及以

后年度将增加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利润。公司若败诉，则不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影响。 

3、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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